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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素提報本部，並經會議討論後擬定計畫報行政院核定，按規劃培育員額數分年分期辦

理招生。 

(三)本部賡續辦理養成計畫第 3 期（101-105 年），已奉行政院原則同意培育名額 206 名醫事

人員，其中原住民籍預計招生 15 名醫學系、4 名牙醫學系、26 名護理學系、8 名其他醫

學科系之養成計畫公費生，擬培育在地醫事人才，以落實醫療在地化。 

五、有關藥局負責人及藥局業務管，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相關措施如下： 

(一)西藥房係屬藥商，依法可進行藥品之販售，然不得進行調劑作業，違反將可處新台幣 3

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，倘若為非藥事人員進行調劑作業，可依藥師法第 24 條處 6

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。 

(二)歷年本署不法藥物、化粧品及食品聯合稽查專案計畫業已針對藥局（房）是否由藥事人

員親自執業列為稽查重點，102 年共稽查 49 家藥局（房），查獲 2 件非藥事人員違法執

行藥師業務。另 102 年各縣市衛生局共稽查藥局、藥商 38,529 家次，查獲 219 件違法販

售處方用藥之情事。 

六、未來，本部仍將持續加強偏鄉之醫療人力資源規劃，充實當地醫療設備，推動醫療作業之資訊

化，落實在地化之醫療，以提升當地之醫療照護能力。 

（五十八）行政院函送賴委員振昌就「關廠案依約還款約 480 名勞工是否

亦應獲得退款等情」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4243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5-6-123） 

賴委員振昌就「關廠案依約還款約 480 名勞工是否亦應獲得退款等情」所提質詢一案，經交

據勞動部，敬復如下： 

一、有關委員垂詢事項，本部已於本（103）年 3 月 14 日以新聞稿方式，說明相關處理原則，上開

新聞稿略以「基於公平對等原則，關廠案中約 480 件已依約還款之貸款勞工，以及民事法院

判決確定者，該部亦將退還其先前償還之款項。」 

二、至於相關行政作業事宜，本部刻正依法處理中，以期在最短時間內解決，讓關廠案所涉之勞工

朋友能回復平靜生活。 

（五十九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民眾因為不瞭解機構性質，抗爭的情

形不斷上演，呼籲應協助社福機構積極尋求與民眾溝通，以化

解民眾心中疑慮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4241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5-6-121） 

羅委員就民眾因為不瞭解機構性質，抗爭的情形不斷上演，呼籲應當協助社福機構積極尋求

與民眾溝通之機會，以化解民眾心中疑慮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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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部為宣導「身心障礙及其基本權益之尊重與保障」，加強社會大眾對身心障礙者基本權益保

障之認識，進而接納與支持，持續辦理各項活動，並透過各種媒體通路進行教育宣導，茲將

各項宣導作為略述如下： 

(一)辦理國際身心障礙者日活動：為響應國際身心障礙者日（12 月 3 日），每年均結合各級

政府與身心障礙團體，辦理系列活動，以結合民間企業組織及媒體，共同喚起社會大眾

對身心障礙者的接納與關懷，以促進落實「機會均等、全面參與」政策目標。 

(二)補助身權團體辦理各項宣導活動：為鼓勵身心障礙朋友參與社會，本部賡續補助身心障

礙團體辦理宣導活動，使社會大眾透過活動進一步了解身心障礙者，並以接納及尊重的

態度與身心障礙朋友們相處，提供一個公平友善的無障礙環境，102 年共補助 49 案。 

(三)辦理身權法規及人權觀念相關教育訓練：為使公務人員對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及身

心障礙者人權意涵應有更多認識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中心亦依本部建議

，近年來辦理公務人員在職訓練時，賡續規劃「人權暨兩公約研習班」及「身心障礙者

權益保障法研習班」等課程，宣導特殊族群權益保障；另該中心「e 等公務園」數位學習

網站已建置「身心障礙者保護系列」線上課程，包含「服務身心障礙朋友的好幫手-認識

ICF」及「服務身心障礙者的推手-認識身權法」等 2 門課程。上述實體及數位課程均有助

公務人員對於身心障礙者之認識，增進對於身心障礙者之權益保障。 

(四)製作各式宣導品： 

1.補助中華民國殘障聯盟編印「厝邊好鄰居」手冊，提倡「友善」的理念，增進社會大

眾與身心障礙者之間的互動，宣導身心障礙者與民眾一樣享有社區生活及休閒旅遊的

權利，並透過製作相關操作手冊，配合教育訓練及推廣活動，提高整個社會對身心障

礙者的認識與尊重，消除在生活各層面對身心障礙者的偏見想法及做法，以提升並建

立友善的支持網絡及社會參與。 

2.拍攝多支 CF，包括響應國際身心障礙者日活動之「跨越障礙平等自在」，於各大媒體

通路播放，藉此讓社會大眾更加了解身心障礙者，消除對障礙者之歧視，並喚起社會

大眾對障礙者權益的重視，支持鼓勵障礙者參與社會貢獻所長。 

二、另本部補助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辦理各項活動時，亦鼓勵機構除可開放給家屬、身心障礙者參與

外，部分活動亦邀集社區民眾參與或辦理外展服務，以增加社區居民對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

之認識，進而接納身心障礙福利機構，減少因為不認識而產生之誤解及歧見。 

三、本部仍將賡續補助及辦理各項身心障礙者之宣導及活動，使社會大眾能透過活動進一步了解身

心障礙者，並以接納及尊重的態度與身心障礙朋友們相處，提供一個公平友善的生活環境。 

（六十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國內知名度極高的鼎王集團旗下無老鍋

使用的枸杞，又被檢出含致癌農藥得克利、毆多及克芬，應

當提高罰鍰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4240 號） 


